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申请书
	学位授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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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表

年月日填
说明

一、单位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标准》中的代码填写。

二、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其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18年4月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

三、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2017年12月31日。
四、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2017年12月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不计在内。
五、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项、教学成果等）均指署名第一单位获得的成果。
六、本表不能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七、本表请用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封面及填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加其他封面。
八、本专业学位类别获得硕士学位授权后，本表格将做为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的材料之一。
Ⅰ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领域简介

	原授权工程硕士领域名称
	情况简介
（简要介绍本领域的办学定位、培养目标、社会与区域发展需求、师资力量、人才培养、科研和实践平台、思想政治和社会责任教育、质量保障等有关内容。每个领域限1000字。）

	
	

	
	

	
	


Ⅱ对应调整的专业学位类别简介

	专业学位类别硕士授权点名称
	

	（简要介绍本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办学定位、培养目标、社会与区域发展需求、师资力量、人才培养、科研和实践平台、思想政治和社会责任教育、质量保障等有关计划安排。限2000字。）


Ⅲ 单位意见
	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主席：（学位评定委员会章）
年月日

	学位授予单位承诺：

本单位申报表中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不涉及国家秘密并可公开，同意上报。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材料真实性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法人代表：（单位公章）
年月日




